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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公所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 

109年度第 1次區級聯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4月 13日(星期一) 10時 00分 

貳、地點：本所 3樓簡報室 

參、主席：施主任秘書永恭                              記錄：吳佳玲 

肆、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待辦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依前次(108年 11月)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共計 4案，辦理情形如下： 

 列管案號 案由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1 1080301 

請家防中心、衛生局

和教育局進行共案比

對，從中了解無論是

被害人及相對人，其

自傷/自殺事件與家

庭暴力議題之關聯

性。 

家防中

心 

衛生局 

教育局 

 

 

家防中心： 

中心與衛生局、教育

局 原 已 有 相 關 機

制，可檢視共案案件

之狀況，並透過「家

庭暴力高危機會議」

合作、討論，提供案

件即時、積極的合

作，本期檢視無共案

之案件。 

衛生局： 

1. 比對區間 108年 

10 月~109 年 2

月。 

2. 家防中心提供高 

危機名單被害人

與相對人各 49

名。 

3. 自殺企圖共 283

案。 

4. 經比對家暴被害

人、相對人合併

自殺企圖共 0案。 

□續管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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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本市遊民服務概況報告(報告內容略)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遊民防疫作為 

 (一) 社會局救助科： 

本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配合中央遊民防疫作為，針對有列冊之遊民

(共計 214名)，由遊民外展中心社工每週發放每位遊民 3片口罩，另

結合民間資源募集隨身酒精噴瓶，提供予遊民保持自身清潔。 

二、公共館舍遊民管理議題 

各單位發言摘述: 

(一) 中壢區公所社會課： 

中壢松鶴會館部分遊民因精神疾病或藥酒癮問題，在進出館舍及使用

館內公用設備時(飲水機、廁所等)，易有便溺及衛生習慣不佳之情

形，造成館內各老人會及本所同仁之困擾，若上前提醒及制止，又因

遊民情緒控管能力欠佳，易衍生口角或動手行為，造成本所在館舍清

潔維護方面之困難。 

教育局： 

已將自傷/自殺案件

提供予家防中心比

對，經檢視無共案之

案件。 

2 1080302 
請衛生局提供既定的

(疑似)精神疾病個案

處理流程 (SOP)予公

所參考運用。 

衛生局 

 
 

衛生局已提供相關

資料，本所業已將相

關處理流程及通報/

轉介單發布於智慧

里服務系統，供各里

辦公處參考運用。 

□續管 

█除管 

3 1080303 
請社會課協助製作本

區社安網聯繫小卡。 

中壢區

公所 

 

各單位 

本所業已製作小卡

並發放予里長、社安

網各網絡單位及民

眾運用。 

□續管 

█除管 

4 1080304 請各單位結合中壢區

公所 109 年度低收圍

爐活動進行社會安全

網宣導。 

中壢區

公所 
各單位 

本所低收圍爐活動

業於 109 年 1 月 14

日辦理完成，當日由

衛生局派員至現場

進行宣導。 

□續管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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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局杜副局長： 

1. 有關遊民影響公共館舍管理，松鶴會館非單一案例，如何兼顧遊民使

用公共空間權益及館舍清潔維護，除加強勸導，局裡亦會研議有關公

共館舍遊民管理的可行模式，此外，針對館舍工作人員對人身安全的

顧慮，或可請警局增設巡邏點，期透過各方協力關懷及勸導，加強對

館舍遊民的服務，。 

2. 目前社會局於桃園設有遊民服務處所(桃園市安欣關懷協會)，未來希

望於中壢亦設有服務站，讓遊民可就近接受服務，此為局裡持續努力

的方向，亦為長久之計。 

(三) 社會局救助科： 

本市部分較大規模的公園，除有委外清潔廠商定期清理周遭環境，尚

僱用保全維護秩序，目前中正公園規模尚未達可聘僱保全，針對松鶴

會館遊民造成環境髒亂及人身安全顧慮部分，將再研議有何方式來減

輕上述問題及館舍同仁的心理壓力。 

(四) 中壢分局： 

本案遊民若有滋事或有騷擾情事，皆可請館舍同仁報警，警局接獲通

報會請線上巡邏之員警到場處理，至於在松鶴會館增設巡邏點，因涉

及分局與派出所之間的流程，擬於下次會議再做說明。 

(五) 主席： 

請社會課轉知松鶴會館工作同仁，日後若遇遊民滋擾情事，請直接撥

打 110通報警局前往處理。 

三、設籍他區遊民跨區協力議題 

(一) 社會局杜副局長： 

目前中壢區列冊遊民共計 61位，其中有 14位設籍於平鎮區，在遊民

服務方面雖由夜宿所在地就近提供服務，惟若牽涉福利身分的申請，

仍須由戶籍地公所作為窗口進行協助；另針對遊民家屬的查察，了解

遊民有無其他社會支持系統，皆為未來需平鎮區公所跨區協助之處，

希望透過跨區協力的模式，彼此互助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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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民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監管紀錄議題 

各單位發言摘述: 

(一) 社會局救助科： 

1.有關部分遊民樣態(行乞、吸食強力膠及酒後滋事者)須由社會秩序維 

護法進行裁處，請警局予以協助。 

2.中壢區列冊遊民中有 31位係更生人，有入監服刑紀錄，警政單位在

此部分有無可能進行查訪，另針對社區治安顧慮人口是否可再做進一

步的協助。 

3.目前救助科每月提供列冊遊民名單予中壢分局防治組遊民業務承辦 

人，再請分局協助比對治安顧慮人口。。 

   (二) 社會局杜副局長： 

中壢區列冊遊民有 31位為更生人，請救助科將此份名單提供予警局

比對那些個案為治安顧慮人口，警政單位後續可依此每月進行查訪；

另建議針對雙方共案之個案可共訪，社工訪視時可請員警一同前往俾

利交流討論。 

(三)中壢分局： 

1.針對遊民有吸食強力膠、聚眾滋事、乞討等行為，分局若接獲民眾或

各網絡單位通報，會派員至現場查看，並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進行裁處。 

2.有關監管紀錄部分，係指有前科之個案，惟有前科紀錄不代表即為治 

安顧慮人口。若為警方列冊在案之治安顧慮人口，每月皆會派員進行

訪視，若非治安顧慮人口，則無相關法令作為訪查依據。 

3.有關將遊民列冊清單比對治安顧慮人口一案，後續將請防治組遊民業

務承辦人配合辦理，並回覆給社會局。 

五、地下道遊民群聚問題之因應處理  

各單位發言摘述: 

(一) 主席： 

針對火車站地下道遊民聚集躺臥，不僅影響行人通行，於防疫期間亦

有群聚感染隱憂，想了解警局可如何處理， 

 



 5 

  (二) 中壢分局： 

目前針對地下道遊民皆由轄區派出所前往勸導，另搭配環境保護局的

人員進行物品的清運。 

   (三) 社會局救助科： 

針對火車站地下道群聚遊民，社會局現結合轄區派出所、環境清潔稽

查大隊每週前往查訪，並清理堆積的物品，未來仍期待在中壢區增設

遊民服務據點，俾利舒緩遊民聚集在地下道之情形。 

六、(疑似)精神疾病和藥酒癮遊民個案服務議題 

各單位發言依序摘述: 

(一) 社會局救助科： 

疑似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和藥酒癮遊民個案，有賴衛生局介入及追蹤 

服務，因本區遊民有酗酒問題者佔相當比例，欲了解衛生局針對藥酒

癮個案有無相關戒治服務方案。 

(二) 社會局杜副局長： 

1. 中壢區列冊遊民有相當比例有疑似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和藥酒癮議 

題，實需衛生局介入協助，後續若針對疑似個案進行通報，衛生局基

於專業判斷進行訪視評估後，可否回覆處遇情形。 

2. 若上述個案經通報後進入衛政服務系統，網絡單位間可相互協助，若 

個案無法進入衛政服務系統，即須再行思考有無其他服務的方式。 

(三) 衛生局： 

1. 針對疑似精神個案的訪視，市民或網絡單位成員若發現有疑似個案，

皆可填寫社區(疑似)精神病患通報/轉介單，衛生局接獲通報後，即

會在系統進行比對，確認個案是否已為列冊服務個案。針對遊民的部

分，衛生局的確會有訪視未遇情形，若透過遊民外展中心的通報，或

可知遊民目前實際夜宿地點，於訪視時便可進行關懷、協助建立病識

感及鼓勵個案就醫。 

2. 若通報個案經查非精神照護系統列冊服務個案，即會進行(疑似)精神

疾病個案的派案，派案後至多訪視 3次(1次/月)，期間會由公衛護

士或社區關懷員提供服務，評估個案之精神狀況，若評估個案有即時



 6 

之醫療需求，便會透過醫師到宅或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讓個案透

過醫療協處穩定其身心狀況，再來處理其他面向的議題。針對酒藥癮

個案，物質的濫用確實會造成腦部的損傷，進而影響其精神狀況，若

遇個案病識感不佳，訪視時會對個案進行醫療衛教並討論其物質濫用

之情形，以降低個案對物質的濫用程度，衛生局也會將服務情形回覆

給通報單位。 

3. 針對精神疾病個案追蹤訪視部分，網絡單位在第一時間可能不清楚是

否為衛生局列管服務對象，目前衛生局在跟各網絡單位合作上會透過

「社區精神疾患照顧概況網絡聯繫單」來進行橫向聯繫，網絡單位若

欲知悉服務情形，可填寫「網絡聯繫單」，衛生局進行查詢後即會填

寫近況訪視紀錄供網絡單位參考，有利於橫向之資訊連結，進而相互

討論交流，提升整體的服務處遇。 

4. 針對藥癮個案，戶籍地在桃園者，若為施用毒品和入監執行出監後，

即會由桃園市毒防中心的個案管理師受案關懷及提供服務，原則上會

根據其類別而有不同的關懷訪視期程(期滿出監者關懷半年；緩起訴

或施用三四級毒品於五年內遭警方查獲三次者，則會列管兩年)，於

服務期程屆滿前，會由個管師評估是否延續服務期程。此外，若遇自

願戒癮個案(未入監所)，會建議個案去桃療掛戒癮門診，或透過中途

之家進行戒癮治療，若個案僅願意接受個管師關懷，不願接受其他服

務，則可與毒防中心預約面談，由個管師來了解其用藥史、用藥經驗

等，並填寫自願追蹤關懷訪視同意書，再由個管師提供相關之協處。 

5. 針對酒癮個案，目前衛生局跟本市之醫療院所(桃療、居善、敏盛、

林口長庚)合作做酒癮戒治方案，網絡單位若欲使用酒癮戒治資源，

可至桃園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站，填寫酒癮治療服務方案轉介單，

再由衛生局提供相關補助或服務(如初診費補助、酒癮團體、戒治心

理治療、家族治療、個別門診、住院治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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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遊民就業議題 

各單位發言摘述: 

(一) 社會局杜副局長： 

根據本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各單位權責分工，勞動局主責遊民之

就業輔導及職業訓練，從中壢區遊民年齡分布看來，21-50歲之遊民

佔全體 28%，51-60歲之中高齡遊民佔 42%，可看出有相當比例之遊民

仍有工作能力，同步去瞭解這些遊民有無其他精神疾病、藥酒癮等阻

礙就業之情形，最終仍是期待遊民透過進入勞動市場穩定其生活，進

而脫遊。從簡報中可知有就業輔導需求之遊民佔全體 13%，針對這些

有需求之個案是否可以專案形式轉介給勞動局，透過較高密度的服務

來協助個案就業，還請勞動局多花些心力進行個管服務。 

(二) 就業服務處： 

就業服務處於今年針對社會安全網有新招募 5位工作人員(1位督

導、4位輔導員)，若社會局已有欲轉介名冊可再提供予就業服務處，

屆時再依區域(南北區)派員進行追蹤輔導。 

捌、 各單位發展議題報告(報告內容略) 

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中壢家庭服務中心(報告人：陳珊羽督導) 

二、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報告人：劉泰良秘書) 

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報告人：羅貝珍教師) 

四、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報告人：潘玉婷督導) 

五、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報告人：李衍昌家防官) 

六、 桃園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報告人：鐘秀蓮輔導員) 

七、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報告人：黃惠金服務員) 

八、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報告人：陶明貞就業輔導員) 

九、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報告人：吳寧全小隊長) 

十、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社會課(報告人：吳佳玲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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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第二救災救護大隊(中壢分隊) 

案由：有關社區精神疾病者濫用救護車資源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個案有精神疾病史、疑似成長遲緩，自 108年 1月 1日起至今共使

用 26次救護車，包含急病、創傷、車禍、行為急症/精神異常，都

未送醫(拒送或不符送醫條件)。案父在基隆擔任律師，案家同住者

還有案祖父和案母，案母有精神疾病史。案家住所是向舅舅所承租。 

辦法：本案已回報救護科註記，評估患者傷勢大都不嚴重，但仍有自傷之

虞，雖無干擾社區安寧，但仍造成社會成本支出，請求相關單位協

助關懷或輔導。 

衛生局補充說明： 

本案經查詢系統，個案的身心障礙證明已屆期失效，鑑定為第一類

中度(智能障礙、自閉症)，非典型之精神疾病個案，未領有身心障

礙津貼；案母為思覺失調症患者，有外顯之正性症狀，目前為衛生

局三級列管個案，現由社區關懷員每月固定訪視。針對消防局所述

個案陸續出現疑似精神症狀，或可進行社區(疑似)精神病患通報，

俾利衛生局可收集到更多關於案家之資訊，進一步可協助案主就醫

或其他醫療協處。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說明： 

本案現有衛生局列冊服務，惟評估案家成員有老人、身心障礙者，

後續會請中壢家庭服務中心評估有無介入協助之處。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說明： 

本案會後若有相關資料，會再針對家戶人籍資料做進一步瞭解，評

估有無需各網絡單位一同至案家訪視，看可如何進行協助。 

決議：本案請衛生局持續追蹤關懷，另請社會局評估有無須介入協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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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會議決議 

一、 針對松鶴會館遊民造成館舍工作人員人身安全顧慮一案，請中壢分

局評估增設該處巡邏點。 

二、 針對公共館舍遊民造成環境髒亂及人身安全顧慮等問題，由社會局

再行研議可行的處理模式。 

三、 請社會局救助科每月提供列冊遊民名單予中壢分局防治組遊民業務

承辦窗口，以比對治安顧慮人口，分局比對後再行回覆給社會局。 

四、 請社會局針對有就業需求之遊民個案(約佔全體 13%)，提供轉介名冊

予就業服務處，並請就服處派員進行追蹤輔導。 

五、 針對本次會議提案討論濫用救護車一案，請衛生局持續追蹤關懷，

另請社會局派員評估有無須社政單位介入協助之處。 

壹拾壹、散會 (12:00) 


